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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因别人
在自家附近唱歌吹口哨，南

京市民黄某便觉得对方是
在勾引自己的老婆，并因此
将对方砍伤。栖霞区检察院
近日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
黄某提起公诉。

现年 36岁的黄某开了

个小饭店，27岁的小李曾是
店里的雇员。今年 3月初，
小李离开饭店另谋职业。此
后，小李还经常到饭店附近
来玩，并多次带朋友小陈到
饭店来吃饭。黄某的妻子觉
得小李毕竟曾经在饭店打

过工，且双方一直相处不
错，每次都热情招待他们，
但黄某却对此很不以为然，
并要求妻子“少跟小李他们
这些人口罗嗦”。

今年 7月的一天晚上，
小李再次来找小陈玩，两人

在其他地方喝过酒后，到黄
某家附近大声唱歌，小李还
不时高声吹口哨，引来不少

路人围观。
此时，黄某正在大厅里

陪客人聊天，当他听到小李
的声音后，立即很不高兴地
让妻子“把门关上”。黄某认
为，大热天的关门不合适，更
重要的是，他家是开饭店的，
关门也不利于做生意，便没
有同意，黄某竟以此认为妻

子与小李关系暧昧。

之后，黄某冲出去喝令
小李“不许再唱”，并威胁

道“不要逼我”。但小李等
人却认为，我们是在外面唱
歌，与你何干？便没有理睬
黄某的要求。黄某一气之
下，竟冲进厨房拿出菜刀砍
向小李等人，致小陈脸部受
伤、右耳砍伤。经法医鉴定，

小陈的伤情已构成了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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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南京一女子出差外地入

住酒店，不想在酒店里遭到两
名陌生男子的骚扰及殴打，事
后酒店居然认为他们没有责
任。该女子诉诸法律后，酒店
主动愿意赔偿，最终双方达成
了和解协议。

2005年 10月 13日，27

岁的南京市民王小姐到外地
出差，当晚11时许，王小姐从
外面返回酒店，在该酒店4楼

走廊里遇到两名不明身份的
男子，其中一男子对其进行调
戏，王小姐未搭理，这更增强
了对方的嚣张气焰。王小姐
说，两男子随即上前对她动手
动脚，她大力反抗并呼救，两
男子于是对她进行殴打。在这
过程中，有数人围观，其中有

酒店的保安及服务员，但他们
没有上前制止。她被打后，两
名男子扬长而去。

事后，王小姐向法院起
诉，要求酒店赔偿其医疗费、
误工费等1万多元。最终，双
方达成和解协议，酒店赔偿王

小姐损失6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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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讲行规”，嫖客一怒之下
将其掐死。白下区检察院近日
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犯罪嫌
疑人孔某批准逮捕。

43岁的孔某在南京某建
筑公司当瓦工，两年前，孔某
认识了暂住在光华门的卖淫

女“小风英”。此后，两人一直
保持联系，孔某还给 “小风
英”买了不少礼物，前后在她
身上花了一万多元钱。

2006年 7月 30日下午，
孔某又给“小风英”发短信，
两人谈定以 200元的价格
“包夜”。当晚10时，孔某来

到了“小风英”的住处。但深
夜12点左右，“小风英”的手
机突然响起，原来是位熟客要
找她。“小风英”起身要走，孔
某脸色阴沉地阻止，但“小风
英”没理睬他，扭头就走。

40多分钟后，“小风英”
回来了，两人睡至凌晨3点多
钟时，突然又有个熟客来敲
门，“小风英”又起身要出去。
孔某醋意大发，拿起工具刀捅
向“小风英”，然后死死掐住
她的脖子，直到不再动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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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碰

坏的。”“对不起就算了，你算
什么东西？”大排档老板不依
不饶，对不小心碰翻雨棚的泗

洪来宁打工者梁春破口大骂，
梁春忍受不了，一拳将老板击
伤。近日，梁春受到惩罚。

去年 12月 20日晚上 8

点左右，梁春与朋友在秦淮区
吃大排档时，不小心碰翻了排
档的雨棚。“对不起，我不是故
意的。”尽管梁春对自己的鲁
莽一再向排档老板道歉，但排
档老板不依不饶，对梁春破口
大骂。据梁春介绍，他当时骂
的话不堪入耳，都是很伤自尊

的脏话，“我当时跟他讲了，注
意你的讲话，但老板还是用脏
话骂我，我一急之下挥拳打在
他的脸上”。就这么一拳，排档
老板的鼻骨被打成粉碎性骨
折。经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
定：排档老板的损伤为轻伤。

12月23日，梁春主动到
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对排档
老板作了3000元的赔偿。秦
淮法院鉴于梁春有自首情节
并积极赔偿，于是一审以故意
伤害罪判处梁春拘役6个月，
缓刑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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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名义骗得女网友信
任，继而欲行强奸。河南籍犯
罪嫌疑人程某昨天被栖霞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

今年 23岁的程某在南
京市栖霞区某工厂打工。今
年 5月中旬的一天晚上，程

某上网聊天时，与河南女网
友小梅相识。21岁的小梅听
说程某在南京“混得很好”，
便请他帮忙给自己也在南京
找份工作，程某一口答应了。

一周后，小梅果真来到了
南京。因为没钱住宿，小梅当
晚就住在了程某的宿舍里，并
与程某睡在了一张床上，程某
表现得很“君子”，对小梅没

有任何越轨之举，这让小梅对
程某更有好感了。住了三四

天后，小梅开始催问程某有
没有帮自己找到工作。程某
告诉小梅：“就这两天，一定
解决。”小梅只好继续在他
的宿舍里住下去。住到第七
天晚上，程某开始不安分了。
他先是对小梅动手动脚，被

小梅推开后又强行去脱小梅
的衣服，最后竟采用捂嘴、脱
裤子等手段，欲强行与小梅
发生性关系。

突然遇到这种情况，小
梅在短暂的慌张之后，很快
冷静下来，趁程某不注意时

全裸着跑了出去，后在邻居
的帮助下报了警。一小时后，
程某被警方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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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报曾报道，江苏省农

林厅、江苏省发改委、江苏省
气象局等一大批机关的政府
网站在转载他人作品后，没
有给著作权人支付稿酬。如
江苏省发改委在自己的网站
上转载了廖星成的论文《影
响农村经济发展滞缓的主要

原因》、南京市粮食局在南
京粮网上转载了该作者的另
一论文《农民增收所关注的
十大热点问题》，都没有支
付过一分钱，而北京三面向
版权代理有限公司此前通过
转让协议，已经受让取得了

这些文章的版权。
今年春节过后，三面向公

司展开大规模的维权行动。
江苏省某局成为第一个

被告。在庭审中，该局辩称，
他们转载文章，只是为了宣
传知识，而这属于他们的公

务范围，是他们应尽的义务，
也是法定的职责，同时，他们
是从“中国农村研究网”上
转载该文的，并依法指明了
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可见，
这是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

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
作品，不存在侵犯他人著作

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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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

过审理认为，被告作为国家
行政机关，应当在尊重他人著
作权的基础上履行其法定职
责。被告在网站转载涉案文
章，任何公众可以浏览该文，
这种转载行为既非制定政策、
法规行为，也非从事行政管理

活动，所以被告行为不属于
“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
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
品”，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为此法院判决被告向三
面向公司赔偿经济损失
1750元，以及为制止侵权行

为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2500
元，共计 4250元。同时，被
告还承担案件受理费 1000
元和其他诉讼费300元。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 20多个政府部门与
三面向达成了调解协议，自

愿赔偿三面向的经济损失。
而其他部门，三面向将一一
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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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劫我的三个男青年开着
一辆黑色普桑。”根据受害人
提供的线索，警方很快将三
名嫌疑人抓获，私家车的车
主竟然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 6月 27日晚，20
岁的赵某开着自己的黑色普

桑车送两个朋友回家，途中
有人提出抢劫“搞点钱”，于
是三人先用报纸将车牌挡
住，然后开始寻找目标。在一
条小路上，他们发现有一个
骑着电动车的单身女子，肩
上挂着一个包。“就抢这个

女的。”普桑一拐弯，就把电
动车逼停在路边。三人下车
把女子围了起来，“不许
叫！”很快，三人抢走了皮
包，开着车跑了。但是打开包

一看，里面除了证件之外，只
有几个一元硬币。

“太少了，不如再抢一
个。”这一提议又得到了一
致同意。黑色普桑开到一家
网吧门口，看到一男一女。
“就抢他们吧！”赵某把车开
上人行道，超过一男一女后
停下来。三人对走到面前的

男子说：“把你的手机借给
我们打个电话。”但是男子
不肯。三人就一齐出手，将男
子打了一顿。女子在旁边边
喊边拽，也遭到“再喊就揍
你”的威胁。打完之后，三人
抢走手机开车跑了，后来在

一家手机店卖了450元钱。
据了解，三名嫌疑人的

年龄都在 19至 20岁，不上
学也没有工作，赵某的车是
家人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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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牌室搓麻将时突发心脏病
身亡，他的家人认为棋牌室
主人救助不力，因此将其告
上法院。

赵成（BC）经常到李
平（BC）在家经营的棋牌

室打麻将。去年12月2日中
午，赵成吃过饭，应牌友招

呼，又到了李平家。
据赵成的妻子和父亲在

诉状中称，打了一会，赵成感
觉身体不适进了卫生间，牌
友许久不见人出来，就叫李
平到卫生间去看，结果发现
赵成脸色苍白、呼吸微弱倒

在地上。此时，李平没有立即
拨打120急救电话，也没有

找人将他送往不远处的医
院，而是将他送回家。

赵成的两位亲人认为，
当时赵成的父亲住院不在
家，而赵成的妻子有智力障
碍，李平应当知道这些，可是
他还是将赵成送往家中，当

时家中无人，耽搁许久。其他
邻居看他情况很差，用三轮
车将其送往医院，结果在去
医院的途中死亡。医院诊断
死亡原因是心脏猝死，死亡
距发病约一小时。他们认为，
李平夫妇没有尽到义务，应

当承担赵成死亡的 30％责
任。因此他们诉至法院要求
两被告支付原告赔偿金
117128.40元。昨天南京白
下区法院已经受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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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墙上出现了多道裂缝，
业主找开发商“理论”，并堵
住售楼处大门，导致公司无
法正常营业。

2003年，张民（BC）在

玄武区某小区购买了一套商
品房。2005年初，张民发现卫
生间和书房之间的墙体出现
了较大的裂缝，瓷砖表面被撕
裂，裂缝长达两米多，一直延
伸到外墙。于是，张民多次与
开发商交涉，希望开发商赔偿

各种损失计15万余元。
面对张民的索赔要求，开

发商邀请了南京市相关设计
单位对这些裂缝进行鉴定，最
后得出的结论是：墙体承载力
满足要求，并无安全隐患。

张民并不买账，今年 1

月1日至8日，他多次带亲
戚到开发商售楼现场堵住大

门“讨说法”，并张贴小字
报、横幅，甚至带了棉被等在
里面过夜，还多次与开发公

司员工发生争执，导致售楼
处的工作完全瘫痪。

开发商于是一纸诉状把
张民等人告上法院，要求他
们赔礼道歉，并赔偿各项经
济损失18万多元。

南京玄武区法院审理后
认为，张民在购买房屋出现

质量问题后，希望开发商能
尽快妥善解决，心情可以理
解，但他的做法对开发商的
声誉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
响。因此法院一审判决张民

赔偿开发商 2000元。后开
发商不服提起上诉，近日撤
回起诉，现一审判决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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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火情记录牵出杀人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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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杀死前妻后竟还向警方
报警称前妻失踪！杀人嫌犯

没有想到，警方的警务综合
平台自动关联到了一条火

警记录，警方据此破获了一
起复杂的杀人隐案。

6月 21日，南京雨花
台、六合两公安分局同时接
到报案，在六合区承包服装

厂的 30岁女子张娟 （化
名）于6月19日早晨离家
外出后失踪，张娟的哥哥和
前夫黄亮（化名，仍与张娟
住在一起）多方查找后，分
别向辖区公安机关报案。接
报后，警方随即展开侦查。

经查，张娟除在六合区承包

服装厂外，还兼做医药代
表，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综

合分析后，警方认为张娟被
害的可能性较大。

在不间断的网上查证
中，警务平台自动关联到了
黄亮的一条涉警记录。6月
27日凌晨5点多，隐龙坊春
江新城某幢冒出大量烟雾，

邻居以为失火报了警。因敲
门没反应，处警民警借助梯
子爬入室内，发现现场过火
痕迹严重，且有一浑身沾满
烟灰的男子。经查，此人正
是黄亮，黄亮称他正在焚烧
医药账目，因没有其他情

况，处警民警便将处警情况
录入了警务平台。

细心的侦查员仔细甄别
该处警记录后发现，黄亮焚

烧物品的地点并非是其与张
娟的常住地，而是黄亮从未
提及的地方。经询问，黄亮否
认他有其他住处。前期侦查
发现，黄亮手臂等处有疑似
抓伤痕迹。综合分析后，警方
认定黄亮有重大嫌疑。

经对过火现场再次鉴定
发现，过火痕迹非常可疑。7
月 11日，民警对黄亮展开
讯问，他交代了 6月 18日

晚在住处因与张娟发生矛
盾，遂将其掐死，然后将尸
体搬运到春江新城暂住处，
用汽油焚尸未遂后将尸体
投入秦淮新河的作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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